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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刘聪

202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普陀区宜川路街道某小区部分
居民赶到居委会反映， 该小区

某楼栋六楼一户正有滚滚浓烟

从窗户外溢， 要求居委会干部
迅速前往现场查看处置， 有的

居民也拨打了 119、 110 报警
电话……事不宜迟， 居委会书

记迅速组织居委会干部火速赶

至现场， 全力配合公安、 消防
维持现场秩序 、 疏散楼内居

民、 安抚居民情绪。 消防部门
迅速扑灭火情， 这场火灾虽没

有造成人员伤亡 ， 但相邻的

16 户邻居都遭受了不同程度
的渗水和财产损失， 一场火灾

引发了错综复杂、 矛盾重重的
赔偿纠纷。

该街道辖区老旧住房比较

集中， 火灾发生后街道、 居民
区两级调委会迅速启动联调机

制， 聚焦解 “急点”、 破 “难
点”、 疏 “堵点”， 攻坚克难，

确保了 “矛盾不上交、 平安不

出事、 调解不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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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急点”，安心先安居

因失火住户家中堆满了大量可

易燃杂物， 消防人员为防止火情扩

大按照消防规定进行大面积喷水灭

火， 火警消除后， 全楼有 16 户居

民反映家中受损， 尤其是紧挨火源

点的几户邻居受损比较严重且影响

居住。

失火住户是一对老夫妻， 突如

其来的火灾， 加之还要面对受损邻

居的责骂声， 王某某夫妻俩只好紧

闭家门不敢出户。

这场火灾致使该楼栋三分之二

居民家庭受损， 为防止受损居民情

绪激化， 调解员在走访受损居民过

程中， 将解决居民燃眉之急的居住

困难作为调解首选。

调解员一边及时上门疏导王某

某老夫妻俩情绪， 不必过于担心受

损邻居的“责怪” 和“索赔”， 一

边挨家挨户查看居民受损状况， 逐

一做好情绪安抚工作。 同时急事急

办， 迅速腾出居民区老年活动室一

块空间， 让王某某老夫妻俩在此安

顿， 又联系附近旅社安排其他居住

困难家庭入住。 第一时间的暖心安

顿缓解了激化的矛盾。

破“难点”，调解先交底

居民因突如其来火灾殃及普遍

情绪激动， 加之周边居民纷纷议

论， 一时场面陷入“困局”。

为此， 调解员挨家挨户走访了

解受损居民情况， 拍照记录受损现

场状况， 让受损居民填报 《火灾受

损情况表》， 作为调解依据， 做到

应报尽报， 不漏一户。 建立受损居

民“调解微信群”， 畅通诉求表达

渠道， 并制作一户一策调解方案，

制定调解预案。 组成由居民区书

记、 民警、 律师、 调解员、 物业、

楼组长参与的调解团队， 合力化解

疑难复杂矛盾纠纷。

同时， 调解员将调解步骤、 方

法和要求告知所有当事人， 要求大

家同向努力， 合理表达诉求、 依法

维权、 情法相融， 不激化矛盾， 尽

可能通过便利、 快捷、 低成本的调

解途径化解赔偿纠纷。 通过向所有

当事人主动交心、 方法交底、 畅通

诉求表达渠道， 为破“难点” 促成

调解赢得了有利条件。

疏“堵点”，成功化解纠纷

在全面做好受损居民情况登

记、 谈话记录、 诉求梳理的基础

上， 调解员锁定赔偿争议焦点， 除

依法依规、 耐心细致外， 注重把调

解方法和调解技巧有机结合， 灵活

调解， 释法理、 讲情理、 促和解，

依托地区民警、 律师、 物业、 楼组

长、 志愿者力量， 引导当事人多从

邻里和睦考虑、 心理上相互理解来

弥合纷争、 疏通“堵点”。

调解中， 调解人员依据 《民法

典》 告知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

事权益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 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

过错， 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帮助王某

某老夫妻认识过错行为和应当承担

的侵权责任； 请专业人员根据消防

鉴定结论， 阐释 《消防法》 《上海

市消防条例》 等有关规定， 帮助受

损居民消除疑问， 促使王某某老夫

妻转变原先“消防排水过多” 是造

成邻居受损的不正确想法。

为促成当事人达成合情合理的

赔偿协议， 综合分析 16 户居民受

损情况和赔偿诉求， 进一步细化

“一对一” 调解方案。 既根据各家

受损实际状况， 对照 《民法典》 有

关“侵害他人财产的， 财产损失按

照损失发生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

理方式计算” 规定， 评判受损赔偿

要求的合理性、 正当性， 又根据王

某某老夫妻的赔偿能力， 做好受损

方当事人的说服、 退让、 理解工

作， 不使“赔偿焦点” 成为调解的

“肠梗阻”。

对个别明显赔偿要求高或不愿

接受调解建议的当事人， 则由经验

丰富的调解员上门开展耐心沟通的

思想工作。 同时， 在物业、 志愿者

协助下， 帮助受损居民修缮房屋、

清理家中垃圾等， 让王某某老夫妻

终于如释重负， 连声感谢调解员的

辛苦付出、 真情关怀。 虽然调解历

时数月， 但通过攻坚克难努力， 最

终换来了包括王某某老夫妻在内的

17 户居民均满意地达成书面调解

或口头调解协议。

【案件点评】

本案是由火灾引发的邻里赔偿

矛盾纠纷 ， 虽然法律关系比较简

单， 但涉及受损邻居众多和不同诉

求 ， 特别是赔偿认定这一棘手问

题， 具体到每户受损家庭矛盾纠纷

复杂且涉及专业性问题。 如果寻求

法院诉讼， 则需要进行受损司法鉴

定， 程序复杂， 费用也多。

对此， 该案在调解过程中， 适

时转变思路， 梳理案情， 分析矛盾

焦点， 围绕 “赔偿焦点” 化僵局，

解燃眉之急， 安心先安居； 将说不

清、 道不明问题， 坚持法、 理、 情

相融方法 ， 寻找突破口 ， 让矛盾

“降温”； 始终抓住关键点， 促成相

互谅解、 利益平衡， 定分止争、 握

手言和， 最终使极易触发的群体性

矛盾纠纷得到成功化解。

一场火灾殃及16户邻居
普陀区两级调委会携手化解“怨声”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工作中意外从高处跌落，

术后伤情却有所加重， 患方认
为是医院延误治疗， 或是手术

不当所致， 就此与院方产生纠
纷。 记者近日从徐汇区司法局

获悉， 此前， 徐汇区医调委接

受了这样一起医患纠纷， 调解
员根据医患纠纷的专业性适时

启动专家咨询程序， 为双方答
疑解惑， 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调

解平台 ， 最终促成了双方和

解。

术后情况不佳引纠纷

2021 年 5 月的一天， 黄某某

因在工作中从高处跌落后入住某三

甲医院， 经医院检查后做了全麻下

行颈椎前后路减压融合内固定术。

当月 13 日， 黄某某为进一步

治疗及康复转至外院， 患者颈部以

下瘫痪、 肺部感染、 气管切开、 呼

吸机辅助呼吸。 家属认为， 患者的

状况与医方诊疗行为及延误治疗有

关， 因此与该三甲医院产生纠纷。

2021 年 7 月中旬， 患方家属

来到医调委咨询， 询问黄某某相关

问题能否提出医患损害维权， 接待

的调解员就医患维权相关途径、 方

式、 方法进行了解答， 并询问了黄

某某相关的诊疗过程及家属认为的

主要争议点。

患方提出两点： 一是患者 5 月

2 日坠伤后即至该医院就诊， 接诊

医生表示因正处于五一假期， 会尽

快安排相关医生进行手术， 但之后

手术安排时间不断拖延， 一直到 5

月 10 日才进行了手术， 患方认为

治疗存在延误， 导致患者的伤情最

终加重； 二是术前患者胸部以下截

瘫， 双手尚可活动， 但术后患者颈

部以下截瘫， 双手无法活动， 患方

认为或者是医院延误治疗导致伤情

严重， 或者是手术不当导致双手不

能活动。 患方家属想申请调解， 表

示已咨询过律师， 据其计算提出

394万余元赔偿的诉求。

启动专家咨询程序

调解员受理该案， 结合患方的

诉求分析了案件材料。 调解员告知

患方家属， 根据已知情况， 医方的

诊疗是否存在问题尚不能明确， 就

医方的诊疗是否存在问题的相关争

议， 医调委拟安排启动专家咨询程

序进行判断。 并告知患者家属， 黄

某某的伤情系工作中高处坠伤导

致， 假如医院一方的诊疗没有大问

题， 主要的责任可通过劳动争议维

权途径向用工单位进行诉请， 将全

部责任归给医方既是不合理的。

患方家属当即表示同意启动专

家咨询程序， 并表示因为患者的治

疗已经花光了全家的积蓄， 希望能

得到补偿费用于患者的后续治疗。

调解员就患方的实际情况及诉

求与医方进行了沟通， 医方也同意

了启动专家咨询程序。 启动专家咨

询后， 与会专家告知患方家属， 根

据实际情况坠伤患者不能立刻手

术。 当时年轻的值班医生经验不太

丰富， 表述可能不准确， 但是整体

的诊疗行为是科室经验丰富的医生

们共同作出的， 手术是在合适的时

间开展的。 针对高颈位损伤的患

者， 呼吸平稳， 体征正常， 3 周之

内手术， 都算早期手术， 所以不存

在延误治疗。 同时， 专家也向医方

指出了病史记录上的一些瑕疵， 建

议医方从人道主义关怀的角度， 给

予患方适当的补偿。

专家咨询会后， 医患双方都对

专家的咨询意见表示了认可， 院方

表示可以适当进行补偿， 调解员于

是继续做患方工作， 和患方家属阐

述造成黄某某高位截瘫的因果关

系， 建议患方寻求补偿的途径从医

院转换到用工单位的方向。 因为患

者是在工作期间高空坠落导致的瘫

痪， 可以根据 《工伤认定办法》 和

《工伤保险条例》 合理合法进一步

维权。 患方家属表示同意， 也接受

医院一方适当的补偿， 最终达成了

协议。

【案例点评】

一般常识下， 对于伤情的诊疗

都是认为越快诊疗越好， 而对于本

案当事患者来说合适的治疗方式却

是和常规认为不一样的， 必须要适

当等待一段时间。 专家咨询会上，

与会专家指出， 颈部有大量神经聚

集， 伤情导致的组织肿胀会严重干

扰手术， 这种情况下， 越快手术越

容易导致死亡， 只要保证生命体征

平稳， 呼吸顺畅， 在伤情发生的三

周之内进行手术都属于早期手术。

患者的情况令人同情， 但这并不能

代表可以把工伤导致的损害转移给

诊疗机构， 让医疗机构进行全额赔

偿。

在纠纷调解过程中， 应明确判

断相关责任方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

果关系， 尤其是专业调委会中， 要

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 将所有的损

害结果统合在一起处理， 而应该根

据具体情况引导纠纷当事人通过合

法有序的相关途径进行对应的维

权。

术后情况不理想，家属对医院不满
徐汇区医调委适时启动专家咨询程序促成双方和解


